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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7月3日，浙江省消防救

援局在省级急流实训基地（景宁）举办“砺

剑之江·2026”山洪救援演练暨全省消防

救援水域专业队伍实战能力测评。演练

模拟持续降雨叠加短时特大暴雨引发突

发性山洪灾害，还原流域河水暴涨、道路

桥梁损毁、全域“三断”、山洪与地质灾害

双重叠加的复杂灾情，统筹设置预警响

应、会商研判、响应启动、力量投送、搜索

营救、通信传输、战勤保障、卫勤医疗、应

急宣传等9大融合实战科目，聚焦防汛防

台、地质山洪救援关键任务，开展全链条、

全要素、实景化实战练兵。

本报记者 陈立波

通讯员 张正阳 摄

《人民日报》魏哲哲

暑期来临，年轻人关注兼职信息的多

起来。近日，记者采访了相关办案法官，请

他们介绍“高薪跑腿”类案件的犯罪套路和

特点，分析相关法律责任。法官提醒，对跑

腿兼职信息一定要辨别是否存在可疑之

处，不要被不法分子的说辞蒙蔽，掉入其精

心设置的陷阱。

跑腿代购黄金
竟是电诈洗钱

为了改善生活，毛某加入不少兼职招

工的微信群。一次，毛某在招工群里看到

一则用工广告：“只需要到金店代购，便可

支付高昂跑腿费”。

被“高薪”吸引的毛某，立刻联系上了

发布人，表示自己有意愿参加。发布人随

即交代毛某：“机灵一点，买黄金后万一发

现不对劲，过几天再去取。”同时，发布人还

向毛某承诺，事成之后给“跑腿”报酬。

此后，毛某与唐某、房某根据“指示”，

持他人银行卡到金店分批购买黄金，并相

互望风接应。在上海市黄浦区某金店购

买黄金时，毛某等人不关心款式价格，却

买下大量现货，但在离店时又表示之后再

来取走黄金。店员发现异常后，及时报了

警。三人再次到该店取黄金时，被民警抓

获。

毛某自述，发布人的指令不合常理，自

己心里知晓购买黄金的钱款来路不正，是

上游犯罪所得，但抱着诈骗案不是自己实

施、诈骗行为与自己无关的心态，为发横财

而“跑腿”。经查，毛某、唐某和房某三人共

计刷卡消费219万余元，其中涉及电信网

络诈骗钱款共计183万余元。

然而，高额报酬没拿到，等来的是法律

制裁。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毛某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转移，情节严

重，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依法应予刑事处罚。结合毛某的犯罪事

实、情节及认罪、悔罪表现等，法院判处其

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五千

元。作案工具手机一部予以没收，扣押在

案的黄金予以拍卖、变卖或回收，所得款项

按照比例发还上游犯罪被害人。

“这是电诈分子转移赃款的一种方

式。随着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力度的加大，

电诈分子转移非法资金的难度变大，手法

也发生变化，他们将目光投向了黄金市场，

通过诱导他人在实体店交易，购买实物黄

金并转移。”黄浦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

长罗斌表示，这种掩饰犯罪所得的行为不

仅违反法律规定，成为电诈犯罪团伙的帮

凶，也会给店家财产安全带来严重隐患，提

醒公民切勿因高额报酬铤而走险，成了“替

罪羊”。

黄浦区人民法院提醒，对于金饰品经

营者而言，针对大额黄金、珠宝交易，应核

对银行卡持卡人和刷卡人的身份是否一

致。当交易过程反常时应警惕。对于从事

收购行业的专业人员来说，没有正当理由，

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财物或者转移

财物收取明显高于市场的“手续费”的，可

能涉嫌刑事犯罪。交易时应问清物品来

源、查明物品凭证并登记，要求出示购买发

票等材料，切莫贪图便宜而违规收购。

代送“两卡”
实为协助网络犯罪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源县人民法院刑

事审判庭内，一起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罪案件公开审理。

“只是想着帮人代取代送快递而已，没

想到会构成犯罪。”面对法院依法作出的有

罪判决，许某难掩懊悔。

许某本是一名“同城跑腿”从业者，为

拓展业务加入了多个微信“跑腿群”。

2024年10月初，群里一条“特殊业务”信

息引起他的注意，有人高价委托代送电话

卡、银行卡等物品。

在明知这些物品可能被用于违法犯罪

活动的情况下，许某仍被“轻松赚钱”诱惑，

主动添加对方微信，按要求下载注册软件，

并与上线邓某取得联系。

随后，邓某向许某提供了一部“工作手

机”，通过手机内的“飞机”软件下发代取、

代送任务。从2024年10月初至2025年1

月20日，许某累计完成10余单“两卡”类

快递代送业务，获利1.2万余元。

今年2月，公安民警找到许某核实相

关情况。许某虽立即停止相关业务，但为

时已晚。

“许某为获取非法利益，明知他人利

用电话卡、银行卡实施网络犯罪活动，仍

提供代取、代送的帮助行为，非法获利数

额较大，情节严重，其行为已触犯刑法关

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规定，应当

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新源县人民法院

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许某拘

役三个月，缓刑四个月，并处罚金两千元；

作案工具手机及违法所得一万余元依法

予以没收。

“当下，仍有不少人存在‘不直接参与诈

骗就不犯罪’的认知误区。实际上，提供技

术支持、资金转移、推广引流、代送‘两卡’等

帮助，均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罪。涉案人员将受刑事处罚，还会被联合

惩戒，银行、支付及手机卡业务将会受限。”

新源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负责人费君提

醒，切勿贪“轻松高薪”，要妥善保管个人

“两卡”等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谨防沦为

犯罪帮凶。

寄送“特殊”物品
充当贩毒“工具人”

本是配送美食、挣辛苦钱的外卖员高

某，未经受住“高额跑腿费”的诱惑，帮人配

送毒品，最终东窗事发获刑。

原来，高某平时跑外卖，还经常帮林某

收取和配送化妆品等物品。相熟之后，林

某联系高某，请他帮忙配送“特殊”物品，并

称可以支付高于正常配送费数倍的费用。

高某经过询问得知，林某要求自己配送的

是加了“料”的“电子烟”。面对诱人回报，

高某最终还是接了单……

实际上，这一“特殊”的物品，就是含有

毒品成分的“电子烟”。据介绍，林某从上

家进货后再转卖给他人，从中赚取巨额差

价。高某被林某拉入伙后，参与配送跑腿，

还与林某共同去收取“电子烟”。随着“生

意”越来越大，高某除了配送外，还几次帮

林某收取钱款。

殊不知，高某的每一次跑腿，都将自己

推向犯罪深渊。经警方检验，林某贩卖的

“电子烟”含有乙基氟胺酮成分，该成分被

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

品种增补目录》，任何非法生产、销售、持有

该物质的行为均构成涉毒犯罪。

福建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林某、高某违反国家禁毒管理法规，多

次贩卖含有毒品成分的烟弹，其行为均已

构成贩卖毒品罪。

最终，长乐区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林

某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

判处被告人高某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

金三千元；继续追缴林某犯罪所得一万二

千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高某退出的犯

罪所得四百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承办法官李克清提醒，不法分子宣称

的“上头”电子烟，往往含有国家禁止、列管

成瘾性物质，是新型毒品。一些不法分子

依托跑腿业务远程操控完成毒品交易。从

业人员切莫贪图小利，触碰法律红线，成为

犯罪帮凶；在寄送包裹时，要保持警惕，严

格验视寄递物品。广大群众也要增强防毒

意识，遇到可疑情况要及时举报。

暑期来临，法院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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